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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机动车司法查控协作工作机制的

实施细则 (试行)

为深入推进机动车司法查控协作机制,进一步加强机动

车司法查控工作配合,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与焦作市公安

交通管理支队机动车辆管理所 (简称市车管所 )搭建
“
机动

车网络查控专线
”,依托信息化变革执行模式,为规范查封、

解封工作流程,特制订如下实施细则:

第一条 本院应坚持密切配合、通力协作、快速准确、

依法进行的原则,处理好机动车司法查控工作中的各种问

题,保证机动车司法查控协作工作机制健康、有序运行。



第二条 本院指定专人为信息联络员,负 责与市车管所

的沟通协调工作,推动机动车司法查控数据共享,进一步提

升执行工作效率,确保机动车查控工作得到及时、全面、准

确的反馈。              |
第三条 本院执行局在本院执行指挥中心设立专门的

查控工作岗,配备一台电脑用于接入公安专线,配各一名工

作人员专人办理车辆在线查询、查封和解封工作。

第四条 案件承办人将车辆查封或解封的法律文书统

一交至执行指挥中心的查控工作岗,由查控工作岗位工作人

员登录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进行线上操作。查控工作

岗位的工作人员办理车辆查封或解除时,必须核对车辆识别

代码及车辆所有人,并上传协助执行通知书、车辆查封或解

封裁定、两位执行干警的 《工作证》、《执行公务证》复印件

等相关手续,现场拍照留痕。

第五条 查控工作岗位工作人员业务办理完成后,应于

当日将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用平台出具的 执单交给案件

承办人。

第六条 查控工作人员和案件承办人应当严格按照
“
谁

承办、谁负责
”

的原则,依法使用查控结果,不得滥用查控

权限,不得将查控信息用于办案之外的用途,不得随意泄露

信息。

口



第七条 在机动车网络查控专线使用过程中遇到的困

难和问题应及时报送至信息联络员处,由信息联络员报送市

车管所沟通解决。

2022~年.1o月.31 El印
发焦作市山阳区人民法院办公室

-3ˉ


